关于开展职工医保市级统筹基金审计的
报   告

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石市全面做实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黄政办发【2022】61号）规定，市本级、大冶市和阳新县均需开展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基金结余及所涉债权债务等全面清理审计。为落实该项工作，避免将统筹前的债务和缺口带到新的市级统筹制度中，经与市审计局沟通协商，将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我市三地职工医保市级统筹基金专项审计，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2年我市职工医保收入25.56亿元（市本级收入17.97亿元、大冶收入4.83亿元、阳新收入2.76亿元），支出21.23亿元（市本级支出14.27亿元，大冶支出4.35亿元，阳新支出2.61亿元），当期结余4.33亿元（市本级结余3.7亿元、大冶结余0.48亿元、阳新结余0.15亿元），累计结余32.77亿元（市本级累计结余20.72亿元、大冶累计结余8.65亿元，阳新累计结余3.4亿元）。
二、审计时间
拟定于2023年2月对我市三地分别开展为期一周的职工医保市级统筹基金专项审计。
三、审计内容
1、基金历史结余审计：对2022年底前我市三地职工医保基金历史结余情况进行审计，确定具体数额。
2、债务和缺口审计：对2022年底前我市三地职工医保收入、支出情况进行审计，确定市级统筹前是否有债务或缺口，并提出审计意见。
四、审计形式
市本级、大冶市和阳新县同步开展审计，每地审计至少配备2名审计人员。
五、审计服务费用预算
[bookmark: _GoBack]预算审计服务费用4.5万元。在预算金额内，按照最低竞价支付费用。
六、组织保障
1、局待遇保障科负责组织安排全市三地职工医保市级统筹基金审计工作；
2、局办公室负责落实审计服务采购相关事宜；
3、大冶市、阳新县医疗保障局和市医保服务中心全程配合提供相关审计资料，确保审计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